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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城镇公办小学 2025年秋季一年级新生
招生入学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规范我镇公办小学招生入学行为，根据海丰县人民政

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丰县 2025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实

施方案〉的通知》（海府办函〔2025〕109号）、海丰县教育局《转发

关于印发〈海丰县 2025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实施方案〉的

通知》（海教函〔2025〕132号）、海丰县教育局《关于下达 2025年

义务教育学校招生计划的通知》（海教函〔2025〕111号）等文件要

求。结合我镇实际，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招生对象

（一）年龄满 6周岁（即 2019年 8 月 31 日及以前出生），在全

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没有学籍信息且符合申请入学条件的

适龄儿童。

（二）义务教育学校不实行留级制度。因身体状况确需延缓入学

的户籍适龄儿童少年，由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按规定向海城

镇中心小学提出申请，经审核同意后延缓一年入学。

（三）特殊儿童：有自理能力和学习能力的智障残疾儿童，请直

接与海丰县特殊教育学校或其他特殊学校联系入学。海丰县特殊教

育学校地址：海丰县梅陇大液锡矿原锡矿学校。

二、招生服务范围及招生计划

根据海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和教育主管部门的文件规定，我镇

坚持从实际出发，统筹配置区域内小学教育资源，实施消除大班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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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规划，严格控制班额。海丰县教育局下达我镇公办小学 2025年

秋季学期一年级招生服务范围及招生计划如下：

学校 招生服务范围
招生计划

备注
班级 人数

海城镇中心

小学

以中心小学校址为中心，南至二环北路北、北至三环
北路南、东至龙津溪西畔、西至华夏花园范围内及凯
旋二期居住的住户。(文津社区和莲岭社区所属行政
区范围内)

10 500

海城镇彭湃

红军小学

以彭湃红军小学校址为中心，东至桥新路及海龙路以
西，北至红城大道以南，西、南至龙津大道以东、以
北。

5 250

海城镇第二

小学
新桥社区、龙门社区、龙津社区所属行政区范围内。 6 300

海城镇第四

小学
南门社区、新安社区所属行政区范围内。 2 100

海城镇向阳

小学
撤并停止招生 － －

海城镇城北

小学
城北社区、北门社区行政区所属范围内。（中心小学
服务范围和城北社区新会营村除外） 4 200

海城镇城西

小学

城西社区（美食街以南——西华一巷以西——西中街
以南——西门一巷二巷——新片区七巷——新西苑
——襟德路以西——中兴路以西——正大路（正大新
村）以南——海丽大道以西——南三环以北——湾路
村路口以东——海联路中段以东南——祥德路以东
——祥和路以北——新华路以东）和云岭社区（海丰
县消防大队、交通局宿舍以南——二环西路以东至县
政府红绿灯——红城大道西往梅陇方向以南——中
华鹏红绿灯——三环西路向南以东——海丰县汽车
客运总站红绿灯——广富路向东以北——西门牌坊
——云岭路以西——怡和大酒店——海丰德荥学校
西侧）。

8 400

海城镇新城

小学

新城社区和城北社区新会营村住户,城西社区“农林
南路以西-美食街以南-西华一巷以东-西中街以北”及
“襟德路以东-海联路以北-海丽大道以西-南二环以
南”的范围内居住的住户。

6 300

海城镇新园

小学
二环北路以南的新园社区辖区。 10 500

海城镇新望

小学

新望、莲花、召贡村委和总寮居委行政区所属范围内。

（含天銮山、悦山府住宅小区）
1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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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城镇埔仔

垌小学
万中、埔仔垌、莲光、南垭村委行政区所属范围内。 1 45

三、申请入学登记及招生工作时间安排

根据海丰县招生工作安排，一年级新生申请入学登记及招生工

作时间安排如下：

第一批次：

（一）6 月 28 日—6 月 29日：网上申请登记；优待政策生同时

向海丰县教育局提交佐证材料。

（二）6月 30日—7月 5日：各公办小学整理网上申报材料并上

报各职能部门审核。同时，有要求提交材料的对象到申请登记的所

在学校上交相关材料（上午：8:30—11:30，下午：2:30—5:30）。

（三）7月 6日：公布第一批次新生名单。

第二批次：（学位已满的学校不接受第二批次申请）

（一）7月 7日—7月 9日：网上申请登记。

（二）7 月 10 日—7 月 14日：各公办小学整理网上申报材料并

上报各职能部门审核。同时，有要求提交材料的对象到申请登记的

所在学校上交相关材料（上午：8:30—11:30，下午：2:30—5:30）。

（三）7月 15日：海城镇中心小学完成统筹调剂。

（四）7月 16日：公布第二批次新生名单。

第三批次：（经第二批次录取及调剂后仍有学位的学校）

（一）7月 17日—7月 19日：网上申请登记。

（二）7 月 20 日—7 月 25日：各公办小学整理网上申报材料并

上报各职能部门审核。同时，有要求提交材料的对象到申请登记的

所在学校上交相关材料（上午：8:30—11:30，下午：2:30—5:30）。



5

（三）7月 26日：公布第三批次新生名单。

四、招生办法及要求

（一）招生办法

按照“学校划片招生，生源就近入学”的原则，2025年的招生入

学办法按在学校服务范围内的“本社区（村委）户籍生（含优待政策

生）→非本社区（村委）户籍的本镇户籍生+合法房产→非本镇户籍

的海丰户籍生+合法房产→非海丰户籍生+合法房产→其他条件类型

的适龄儿童”的顺序招生，直至完成招生计划为止。

注：合法房产是指属住宅性质且依法登记的不动产；属住宅性

质的房屋出租并依法办理租赁备案的，纳入其他条件类型招生批次。

1.各公办小学一年级新生招生入学按入学条件分三批次招生，直

至完成招生计划为止。具体工作实行“四统一”。即：统一公布招生

入学工作方案；统一公布各批次招生入学网上申请报名时间；统一

审核申请入学信息、相关材料和审核结果；统一公布各批次招生录

取名单。

2.各公办小学一年级招生入学报名统一使用“粤省事”平台，全面

实行网上报名、系统审核材料和录取。符合各批次“申请入学条件”

的适龄儿童，其父母或监护人必须在各批次申请登记的规定时间内，

登录“（汕尾）粤省事→更多服务→人生事→教育→公办义务教育入

学报名→本地学生入学申请→招生计划选择：海丰县海城镇第 X批

（2025），优待政策生选择：海丰县 2025 年秋季学期一年级招生”

或扫描葵花码，按系统要求登记相关材料信息。提交成功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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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要求提交纸质材料的,在各批次规定时间内到各申报学校提交相关

材料。每位适龄儿童仅能在报名系统申请一所学校，网上申请登记

成功只作为新生入学资格申请凭证，有关审核信息及修改信息（申

请时间内）请关注“报名学童列表”。

3.各批次经审核属实并符合招生条件，按各批次类别顺序录取，

如同一类别申报人数超过所需学位数，由各公办小学通过摇号等方

式进行录取，额满为止。对于已申请登记并审核确认无误但未被录

取的且服从调剂的适龄儿童，如本镇其他公办小学有剩余学位，由

海城镇中心小学统筹安排（按原申请材料类别的先后顺序进行统筹

调剂，如同一所学校同类别申请人数超过该校剩余学位数时，同样

采取摇号方式录取，额满为止）。

（二）有关规定及要求

1.落实优待政策

①按照《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军区政治工作局 广东省双拥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广东省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实施细则〉的

通知》（政〔2022〕1250号）规定，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烈士、

因公牺牲和病故军人、残疾军人以及受到表彰奖励的军人，其子女

接受义务教育的，可以在本县范围内结合法定监护人的意愿安排到

相关公办学校就读。

②按照《广东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转发 2020年人民警察子女基

础教育阶段优待对象名单的通知》《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因公

殉职基层干部家属关爱帮扶工作的意见〉的通知》（粤组通〔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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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号）的规定，“公安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的子女，“因公

殉职基层干部家属”的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可以在本县范围内结合

法定监护人的意愿安排到相关公办学校就读。

③按照《汕尾市消防救援支队 汕尾市教育局关于做好消防救援

队伍人员及其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通知》（汕消〔2022〕23号）规

定，符合条件的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可以在本

县范围内结合法定监护人的意愿安排到相关公办学校就读。

优待政策生在规定时间内向海丰县教育局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关

材料，由海丰县教育局统筹安排本镇内各公办小学第一批次。

2.各公办小学一年级实行学位申请房锁定制度。2025年继续实

行学位申请房锁定制度，主要内容如下：

①各公办小学服务范围内的一套合法住房只能允许一户住户

（租住户）的孩子申请小学一年级学位。如一套合法住房住户（租

住户）的孩子在 2023年秋季已申请服务范围内公办小学一年级学位，

其他住户（租住户）2025年秋季则不能再用此合法住房资料向该小

学申请学位。如同一套合法住房有多个孩子，必须是同一父母或法

定监护人，方可申请。

②学生被服务范围内小学录取后，即视为用于申请学位的住房

被锁定。小学一年级开始使用锁定时间 3 年；锁定期间不允许其他

家庭孩子申请就读公办学校。

3.落实数据资料申报安全规定。符合本镇内各公办小学各批次

“申请入学条件”新生的父母或监护人对应按照报名时间安排，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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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系统提示在全县招生入学报名系统上如实准确填报，保证成功

提交，并对所提供的数据资料真实性、准确性负责。未在各批次规

定时间内进行网上申请的，报名系统不再接受该批次申报。海丰县

相关职能部门无法在系统上确认的数据资料，需要由新生父母或监

护人到申报学校提交对应类别数据资料的原件和复印件。申报成功

但没有按要求到申报学校提交数据资料的、网上填报的信息或提交

的数据资料经相关部门核对不相符的，系统审核不通过，视为不符

合该批次入学申请条件，其责任由新生父母或监护人负责。各公办

小学一年级招生入学数据资料必须统一在“粤政易”中传送，仅供本

镇内部使用;未经审核许可的数据资料，严禁对外传送，确保数据资

料安全。

4.申请入学需提交的各项相关有效证明材料截止时间统一为

2025年 6月 20日（今后年度的截止时间统一为当年的 5月 31日）。

5.申报人亲属到各申报学校提交材料时，应严格执行学校有关规

定，文明礼让，有序提交，不得无理取闹，扰乱招生工作秩序，否

则，将交由公安机关处置。

五、招生批次及申报条件

第一批：本镇户籍

申请条件及录取顺序：海城镇户籍生以户籍所在社区和居住地

为依据，以就近入学为原则，按照下列类别的顺序安排入读服务范

围内学校，额满为止。

(一)海城镇中心小学第一批次新生入学申请必须具备下列类别

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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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类：具有海城镇文津社区、莲岭社区户籍。

B 类：非文津社区、莲岭社区的海城镇户籍，在学校招生服务

范围内居住，新生直系亲属或法定监护人持有①合法房产证；②国

土证和与户主一致的近 3个月水电费缴费凭据；③安置证（宅基地

证）和与户主一致的近 3个月水电费缴费凭据;④商品房买卖合同、

与户主一致的近 3个月水电费缴费凭据。房产属③且未办证的、房

产属④且未登记备案的，需到申报学校现场提交房屋权属证明、与

户主一致的近 6个月水电费缴费凭据。

C 类：非文津社区、莲岭社区的海城镇户籍，在学校招生服务

范围内居住，新生直系亲属或法定监护人居住的房屋属①老祖屋、

自建房、合建房；②企事业单位分房。以上房产未办证的，需到申

报学校现场提交房屋权属证明、与户主一致的近 6个月水电费缴费

凭据。

(二)海城镇面上公办小学第一批次新生入学申请必须具备下列

类别条件之一：

A类：具有与学校招生服务范围相对应的海城镇所属社区（村

委）户籍。

B 类：非所属社区（村委）的海城镇户籍，在学校招生服务范

围内居住，新生直系亲属或法定监护人持有①合法房产证；②国土

证和与户主一致的近 3个月水电费缴费凭据；③安置证（宅基地证）

和与户主一致的近 3个月水电费缴费凭据;④商品房买卖合同、与户

主一致的近 3个月水电费缴费凭据。房产属③且未办证的、房产属

④且未登记备案的，需到申报学校现场提交房屋权属证明、与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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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的近 6个月水电费缴费凭据。

C 类：非所属社区（村委）的海城镇户籍，在学校招生服务范

围内居住，新生直系亲属或法定监护人居住的房屋属①老祖屋、自

建房、合建房；②企事业单位分房。以上房产未办证的，需到申报

学校现场提交房屋权属证明、与户主一致的近 6个月水电费缴费凭

据。

第二批：非本镇户籍

（完成第一批录取后有剩余学位的学校可接受申请）

申请条件及录取顺序：以新生户籍及实际居住地为依据，以就

近入学为原则，按照下列类别的顺序安排入读服务范围内学校，额

满为止。

A类：非海城镇户籍的海丰户籍且在学校招生服务范围内居住

的，新生直系亲属或法定监护人持有①合法房产证；②国土证和与

户主一致的近 3个月水电费缴费凭据；③安置证（宅基地证）和与

户主一致的近 3个月水电费缴费凭据;④商品房买卖合同、与户主一

致的近 3 个月水电费缴费凭据；⑤老祖屋、自建房、合建房；⑥企

事业单位分房。房产属③、⑤、⑥且未办证的、房产属④且未登记

备案的，需到申报学校现场提交房屋权属证明、与户主一致的近 6

个月水电费缴费凭据。

B 类：港澳台户籍且在学校招生服务范围内居住的，新生直系

亲属或法定监护人持有合法房产证明、与户主一致的近 3个月水电

费缴费凭据。

C 类：非海丰县户籍且在学校招生服务范围内居住的，新生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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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亲属或法定监护人持有①合法房产证；②国土证和与户主一致的

近 3个月水电费缴费凭据；③安置证（宅基地证）和与户主一致的

近 3个月水电费缴费凭据;④商品房买卖合同、与户主一致的近 3个

月水电费缴费凭据；⑤企事业单位分房。房产属③、⑤且未办证的、

房产属④且未登记备案的，需到申报学校现场提交房屋权属证明、

与户主一致的近 6个月水电费缴费凭据。

D类：进城务工随迁子女且在学校招生服务范围内居住的，新

生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持有公安部门签发的连续居住至申请日期一年

以上的居住证或县机关行政事业单位在编在岗职工工作证明，在海

丰县连续缴纳 3年以上（含 3年）社会保险证明、就业劳动合同或

有效营业执照等相关证明材料（以《海丰县 2025年进城务工随迁子

女入读义务教育学校实施细则》为准），与户主一致的近 6个月水电

费缴费凭据。该类申请对象需到申报学校提交以上相关佐证材料。

第三批：其他条件类型

（完成第二批录取后有剩余学位的学校可接受申请）

A 类：在学校招生服务范围内居住，新生直系亲属或法定监护

人持有住建局出具的租赁备案证明。（本类别按本镇户籍－本县户籍

－县外户籍的顺序录取）

B 类：在学校招生服务范围内居住，新生直系亲属或法定监护

人租赁的房屋无法提供住建局出具的租赁备案证明。此类申请对象

必须遵循以下两方面要求。

1.申请的学校完成第三批 A类录取后若有剩余学位时，在学校

服务范围内居住的适龄儿童按本县户籍优先、县外户籍次之的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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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额满为止。

2.需网上申报并到申报学校提交在学校服务范围内居住的相关

佐证材料。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

成立海城镇公办小学 2025年秋季一年级新生招生入学工作领导

小组，负责全镇公办小学 2025年秋季一年级新生招生入学工作的领

导、协调、组织实施和督促检查工作。

组 长：陈强威(海丰县海城镇人民政府 副镇长)

副组长：陈瑞敏 陈子迎 徐秋群 林振华 叶晓东

成 员：陈国雄 叶小红 钟江帆 黄淑军 张建堂

林木荣 吴春琦 曾海全 王少华 陈仲锋

刘小波 郭 义 周胜茂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海城镇中心小学，具体负责全

镇公办小学招生入学工作，陈子迎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徐秋群同

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成员在海城镇中心小学或面上小学中抽调组

成。

（二）明确职责，互联协作

各公办小学要加强协调沟通，认真履职，全力配合，确保 2025

年秋季一年级新生招生入学工作顺利组织实施。各部门工作职责：

海城镇公办小学 2025年秋季一年级新生招生入学工作领导小组负责

对招生入学报名平台的管理；负责各批次申请入学对象网上填报信

息采集及初审；负责将各批次申请入学对象的信息资料分类汇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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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县公安、住建、自然资源局等相关部门审核确认，并组织各公办

小学按统一规定的时间公布各批次录取结果。实行“一校一案”的原

则，各公办小学按照本方案，结合实际制定本校 2025年秋季一年级

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方案，工作实施方案内容包括招生入学对象、招

生录取时间、招生批次、申请入学的条件和方法、需提交的相关证

明材料、公布录取结果时间等。各公办小学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方案

于 2025年 6月 25 日前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备案后，制定本校招

生通告，提前向社会公布。各公办小学要切实做好申请对象网上申

请登记、接收与初审相关材料、按时上报各批次申请入学对象的分

类信息资料、按时公布各批次录取结果等工作，规范招生程序，确

保招生工作顺利进行。

（三）加强宣传，优化服务

招生入学工作事关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一项政策性

强，关注度高的民生工作。各公办小学要开展有效宣传、引导、服

务工作，设立咨询服务专岗及咨询电话，指派专人负责。在招生前，

要把申请入学条件、招生录取办法、网上申请登记办法、申请时间

及提交材料时间、各批次录取名单、咨询电话等信息在学校公示栏

张榜公布，热情接待来访学生和家长，耐心宣传、用心解释招生政

策规定，为家长和学生提供咨询、指导和服务。

（四）加强治理，信访维稳

招生信访工作实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依

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各公办小学要

切实做好招生舆情管控工作及数据资料安全工作，协同所属社区（村



14

委），认真处理来信来访问题，解决新生招生入学问题，不得敷衍了

事；要严格执行教育部“十项严禁”纪律要求和广东省教育厅“六项规

定”“九个严禁”要求，做到令行禁止；要建立健全招生入学监督工

作机制，公布投诉举报电话和电子信箱，畅通举报和申诉受理渠道，

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及时处理群众信访和舆情线索，严肃查处招生

违规行为。海城镇中心小学举报电话：6694689、6817333。

（五）规范行为，均衡发展

各公办小学要全面落实阳光招生相关规定，规范招生入学行为，

不得发布虚假招生信息；严格按照本工作方案依法依规招生并录取

新生，按照标准严格控制班额，实行“阳光分班”，不得设立重点班。

（六）严肃执纪，有责必究

各公办小学要严格落实纪律要求，确保招生入学工作规范有序

进行。对违反招生政策和招生纪律查有实据，造成重大舆情，引发

社会不稳定，造成不良影响的单位、学校和个人，将依照相关规定

追究相关责任。


